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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理地区的儒学建立及其影响
戴辉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摘  要]明代大理地区的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儒学仪式完善以及各地书院、义学的普遍设置都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中央王

朝借此加强了当地的政治及文化认同，这为大理区域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提供了外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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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继续了元朝塑造儒学正统的举措，更将大理地区的

儒学建设大大推进。明代大理地区儒学以元代建立的儒学为基

础，在儒学学校、文庙的建设规模、数量等方面都有所提高。

明代大理府学源自元代大理路儒学，始建于元代初年

的至元二十二年。“府学，在府治之南，元至元二十四年所

创。……今正统年间，知府贾铨始加宏之。”1大理府文庙也是

如此。“先师庙在府治南，元至元乙酉，云南行省郝天挺建大

殿两庑三门耳墙。……正统间知府贾铨重修”。2可见，明代大

理府儒学以及文庙都是以元代大理路的相关设置为基础的。

明正统年间大理府官员对于元代的儒学学校进行扩建。

“府学，……其堂宇斋房之制俱卑隘，况更历年久，废坏益

甚。今正统年间，知府贾铨始加宏之。”3“文庙，……创于元

时，制度粗备，历年既久，漫朽者多。”4元代大理路儒学、文

庙在建筑规制上都比较小，且历经岁月，有待于进一步整修。

自正统年间知府贾铨开始，明代大理地区官员开始对儒学屋舍

以及文庙进行整修扩建。

儒学机构的整修不仅是在建筑规制上进行扩建，更体现在

儒学仪式的完备上，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大理府文庙的修建上。

府先师庙……明正统间，知府贾铨重修。景泰间知府干璠

增修大殿，凿泮池，祭器咸具。成化间，知府蒋云汉制雅乐，

日久散失。正德间知府吴晟重修。功未毕，知府周宪同知胡翰

成之。殿庑棂戟，焕然一新。正德十年，……知府梁珠……更

建尊经阁。知府汪标改建阶□开门垣，更铸铜像，肖鲁司寇，

配哲从祀，皆塑像。嘉靖间，……同知高镛买地拓泮池，徙坊

表，建名宦、乡贤二祠，万历间知府陈大期冯文盛，於庙东建

魁星阁。5

我们不惮繁琐将明代数位大理知府对于大理府文庙的增

修上所作的工作进行摘录。可见兴修文庙已经成为历任大理府

知府较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元代文庙的基础上，明代大理官

员不仅对文庙进行整修和扩大，而且在儒学仪式规制上的不断

完善。如文庙祭祀礼器的设置，泮池、以及名宦、乡贤祠堂的

设置也不能被简单视为建筑的增加，而应当看到这些机构设置

背后的儒家仪式逐渐完善。通过这套儒家仪式、规制的不断完

备，中央王朝通过这些儒学机构设置，将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仪

式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对明代大理社会施加影响。

正如方志中所载“元参政郝天挺分政大理，建学立庙。至

明踵事增加，规制弘备，董之以师儒，升之以科目，举向者鸟

言草服之乡，忽变而为诗礼衣冠之俗，岂非庠序之教”。6明王

朝对大理地区儒学校以及文庙的整修、扩建，其主要的意图在

于增强儒学在大理地区的传播，使王朝意识形态成为大理社会

主导的文化因素，以及王朝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工具。

明王朝除了对儒学校、文庙的规制进行完善外，其在儒学

推广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加强。这主要体现在大理府之

下州县地区的儒学、文庙的设置。自明代初年开始，大理地区

儒学校在府以下州县的设置日益完善，可见中央王朝各级行政

区划的儒学方面的建置较之元代更为完备，因而儒学对于州县

地区的影响也逐渐增大。依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7相关内

容，可见 洪武十七至十八年之间，大理地区的儒学设置已经

遍及府以下的各州县。此外，文昌祠的设置也在明代前期广泛

出现在大理地区各处。由此可见，明初大理地区已经以行政区

划为基础，建立起完备的儒学教育机构。与明代该地区建立的

军户、民户的社会管理体制相似的，儒学机构的设置也同样是

中央王朝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因而儒学的建置与行政管理机

构的设置是互为配合的。

明代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上都有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机

构，但这些学校都集中在各级行政区划治所所在的城镇之中。

这样局限的规模必然使得儒学在大理地区的传播受到影响。据

明代李元阳撰写的《学田记》“国朝以庠序养士，升其俊而

廪饩之。郡多於州，州多於县，皆以二十人为差。县最小，亦

得二十人。夫其始也，非不欲尽饩以资其肄力。顾赋之民者有

限，势固有不得不然者。”8由此可见，官方儒学招收学生的规

模大致上县学二十人，州学四十人，而府学六十人。对于大理

地区而言，这样的儒学规模显然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官学的

办学资金源于赋税征收，其办学的规模因而受到限制。这就需

要借助其他的途径来弥补。因而书院以及私学作为官学的必要

补充，也同样是王朝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清代《桂香书

院碑》所言“且书院者所以集大儒，讲正学，树道德之防而破

邪僻之迳也。”9它表明书院建立同样意味着中央王朝意识形

态在大理地区的传播推广。我们将以苍山书院为例探讨这一问

题。

大理太和县地区较早设置的书院有苍山书院，创建于弘治

十二年，由御史谢朝宣创建。“谢公朝宣来按是邦，乃创书院

於苍山之下。有司用命，惟谨请於巡抚都宪白洲李先生。既以

为宜，而太监刘公昶、黔国沐公崐、侍御林公世远、吴公学、

周公鲁又乐然相之。”10虽然看似简单，但苍山书院的建立经

过了云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批准方得以顺利进展。这一点恰恰

说明书院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因而它的建立受

到了各方长官的重视。蒙化府重修明志书院也同样反映了这一

点。“长沙吴君来为郡帅，期月之内，政行惠流，悯书院之黍

离，功德之未祀，乃谋诸师生父老，闻於台院司省，出己俸以

倡人一时。”11可见书院在大理地区刚刚兴起时，它与代表中

央王朝统治大理地区的各级官吏密不可分。除了书院的设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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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明代地方官吏的批准外，书院的捐建者也多为各级官吏。

“考大理郡乘，故有苍山书院，畴昔诸当道捐资置田，岁收其

利以供士子之肄业。甚盛事也。”12可见明代前期书院主要由

云南省级大员以及大理地区的官吏捐资建立。

显然苍山书院的建立也没能满足大理社会对于儒学教育的

需求，“郡旧有苍山书院，在城之西，为舍仅十数楹，生徒聚

处，至不能容榻。”因而相继又有源泉书院，以及桂林书院等

等非官方儒学机构的设立，书院的设立开始在大理地区广泛出

现。

除了书院作为大理地区官方儒学的重要补充外，“义学”

也同样是重要的儒学教育机构。其中“义学”主要针对远离府

州县治所贫寒人家而设，引用清代方志中的“义学条规”所载

“滇居边末，汉夷杂处，而贫寒子弟，犹苦无力延师。夷裸乡

愚，或苦不知向学，教学未广则土习难以变迁，化导未周则民

风终於侨野。边省义学视中土为尤急，而乡村义学视城市为尤

急。”13明代大理地区，例如云南县已经有义学的设置，它的

目的在于将儒学更广泛的推广到远离城镇更为偏远的地区。

在民国初年编撰的《大理县志稿》中，有着浓厚民族主义

意识的编者高度评价了自明清以来大理地区设置书院、义学的

社会教化功能。

逮有明以迄满清，学风日盛，人才蔚起，考其进化较速之

原因，皆由乡先贤辈不惮艰难，广设书院、义塾，进子弟而课

之，实有非庙学之用供钳制，毫无教训者比。故能诗书礼乐，

户诵家絃，而积学之士出焉。14

方志编者认为，明代大理社会的进化与创建书院、义学的

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指出，由大理士绅创建的这些教育机构

与明清官方儒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则是开发民智，促进

社会进化的重要因素。而后者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

因而它极大束缚了大理地方民人思想的进步。编者的这种观点

指出士绅创办的书院、义学对于大理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编者据此认为大理地区社会文化的进步，人才辈出完全

是在士绅创建下的书院、义学的作用下实现的。这种看法产生

的根源在于民国初年《大理县志》编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忽

视了明代书院、义学是在中央王朝推行儒学，整合大理社会的

大背景下出现的，书院的创办最先始于大理地区的各级官员出

薪俸捐置而成。同时更重要的，不但书院、义学这些民间的教

育机构，以至创办人大理士绅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代表地方社会

利益的，也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明代中央王朝意志。它体现了士

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积极应对着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它是国

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产物，并非如编者所言的与明代中央政权

国家完全对立的状态。

明代大理地区儒学的传播，使得中央王朝的权力渗透到当

地的社会文化体系当中，它促进土著社会发生变化。明代的苍

山书院的设立即说明了这一问题。苍山书院是弘治十二年在御

史谢朝宣主持下重建的，而苍山书院的建立过程中，也是在拆

毁了若干座佛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弘治十有二年秋八月，大理苍山书院成。惟滇以西山水，

莫最於大理，而点苍山其尤最者乎。……其下有浮屠之居，居

左有隙地焉。苍山枕其后，洱水汤者其前，万景毕会，殆莫

可状。钟於人，多魁杰奇伟之士。然地杂夷风，俗尚浮屠，

虽簪裳之士胥沦而为异端之归，而其心术且浸淫於其说，胶

於见闻，牢不可破，习使然也。噫，习俗之衰敝也，极矣！

不有君子，何能矫乎？侍御关右谢公朝宣，奉命来按是邦，

恻然悯之。谋於按察副使太原王君槐，毁浮屠之刹若干。命有

司改创书院於苍山之下，延名师以教庠序，若郡人之俊秀有志

者，……崇正黜邪之旨，於是乎晓然矣。15

自南诏晚期以至明前期，大理地区佛教信仰非常浓厚。而

苍山山麓更是遍布寺院。早在元代郭松年的《大理行纪》中，

就有苍洱之间“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的记载。因而苍山

书院建立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意义不可忽略。

文中明确指出，建立苍山书院的意义在于“崇正黜邪”。

作者指出，苍山书院建立针对的是该地崇尚佛教的“蛮夷之

风”，即便大理地区“多魁杰奇伟之士”，他们头脑也必会受

到佛教“异端邪说”的误导，从而心灵受到极大的限制。作者

提出以儒家思想，“圣贤之学”来替代大理地区原有的佛教信

仰，以此来教化大理社会，从而改变该地区的社会运作机制。

作者提出了苍山书院蕴含的深刻意义，苍山书院的修建

也正是在这样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记文中指出苍山书院是在拆

毁该地区的佛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新建立起来的苍山书

院延请名儒大师执教于此，使得原本佛教寺院所在变为宣讲儒

学，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场所。

以上事例反映了明中央通过儒学的广泛设立，将代表中

央王朝的意识形态传入该地，并进而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系产

生影响，以儒学替代大理固有的文化信仰，从而确立王朝的统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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